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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全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社團活動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帶」您去「教」遊 

 

一、 活動宗旨 

為增進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活動業務承辦人員學務專業核心能力，精進學生社團輔導知能，協助

學校促進學生社團校外服務輔導發展。藉由校外服務安全及性平教育面向進行探討，進而從實

務工作者、服務學生的角度，幫助參與學員獲得深入探索與交流機會，提升各校學生社團活動

推動的品質及成效，期許本次研習促進各校學務工作人員間之互動，互相學習成長。 

二、 活動目標 

（一） 促使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活動業務承辦人員凝聚共識，學習校外服務安全及性平教育

之輔導專業核心能力。 

（二） 強化各大專校院之社會責任，輔導及帶領學生社團從事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及辦理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計畫實務經驗，藉以推展學生社團參與社會服務。 

（三） 增加各校學生社團活動業務承辦人員實務對話及經驗交流，互相學習成長。 

三、 辦理單位 

（一） 主辦機關：教育部 

（二） 協辦學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三）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四、 活動時間 

113年 10月 11日(星期五)舉行，為期 1天。 

五、 活動地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第二演講廳(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二號) 

 

六、 活動對象 

全國各大專校院辦理學生社團活動業務承辦人(建議各校以辦理帶動中小學、教育優先區及校外

服務活動同仁優先，每校至多 1位)，並依照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預計錄取 80 人。 

七、 研習規則 

本研習全程參與者，於活動結束後核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6小時研習證明，若中途或提前

離席者，恕不給予證明。 

八、 參加費用 

不另收報名費，請各校惠予參加人員公假及差旅費等。 

九、 報名須知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3年9月20日(星期五)下午5時截止報名。 

(二) 報名方式：活動專屬網站線上報名系統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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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QR code(報名網址：https://reurl.cc/zDb5x0) 

 

 

(三) 已完成系統報名程序之參加人員，經錄取後將寄送報名錄取通知郵件。若有疑問請再以電話

確認。 

(四) 有提案需求者，請於線上報名系統填寫，即日起至113年9月20日（星期五）下午5時止。 

(五) 各校報名人員若不克出席研討會，請儘早告知承辦單位，以利規劃作業。 

十、 報到方式 

請於 113年 10月 11日(星期五) 上午 9時 10分至 9時 30分前至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展示廳報

到。 

十一、 交通資訊 

（一） 搭乘接駁車資訊(發車地點：南港站)： 

接駁車引導人員位置 集合時間 發車時間 

高鐵南港車站 1A 
08:30 08：40 

臺鐵南港車站大廳 2A 

（二） 自行前往(開車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請參考交通資訊(網址：

https://ga.ntou.edu.tw/p/412-1015-11803.php?Lang=zh-tw) 

十二、 聯絡方式 

聯絡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課指組潘玲莉老師 

聯絡電話：（02）24622192 分機 1078              

E-mail：lynn@email.ntou.edu.tw 

十三、 備註 

一、為響應環保煩請與會人員攜帶環保餐具及環保杯，另若有個人名片亦請一併攜帶，俾利交

流之進行。 

二、活動會場若擔心太冷可攜帶薄外套。另因有戶外行程煩請做好防曬措施及攜帶雨具。 

十四、 預期效益 

一、 各校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活動業務承辦人員學習校外服務安全及性平教育專業核心能力，作

為日後輔導學生活動輔導策略。 

二、 透過學習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及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計畫實務經驗學

習，落實社會責任，帶動學生社團永續發展。 

三、 學生社團輔導實務經驗分享及對話，學習相關經驗及優點，運用於未來的社團活動。 

 

十五、 本實施計畫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https://ga.ntou.edu.tw/p/412-1015-11803.php?Lang=zh-tw
mailto:lynn@email.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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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全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社團活動增能研習日程表 
 

「帶」您去「教」遊 

 
一、主辦機關：教育部 

二、協辦學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三、日期：113年10月11日(星期五)舉行，為期1天。 

四、地點：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第二演講廳 

時間 內容 

09:1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式/大合照】 

開幕致詞：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  許泰文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09:40-11:50 

 

【專題演講】 

主題一：學生社團從事校外服務輔導面面觀-從校外服務性平教育面向探討 

        

主題二：學生社團從事校外服務輔導面面觀-從校外服務安全面向探討 

        

11:50-13:30 
中場休息/午餐 

(12：40分搭車前往探訪十大美景彩繪屋、大亨堡公車亭及阿根納拍片場) 

13:30-14:30 

【讓我們來聽聽輔導主管及同仁怎麼說？】 

主題座談一： 

推動永續發展-如何有效推動「大專院校社團帶動

中小學社團發展活動」計畫及實務經驗分享 

主題座談二： 

實踐社會責任-如何有效推動「大專校院辦理教育

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計畫及實務經驗分享 

 

 

大學校院組 

A 場次 

(第二演講廳) 

 

技專校院組 

B 場次 

(四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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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14:30-15:30 

【讓我們來聽聽服務學生怎麼說？】 

主題座談一： 

推動永續發展-如何有效推動「大專院校社團帶動中

小學社團發展活動」計畫及實務經驗分享 

主題座談二： 

實踐社會責任-如何有效推動「大專校院辦理教育

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計畫及實務經驗分享 

大學校院組 

A 場次 

(第二演講廳) 

技專校院組 

B 場次 

(四樓會議室) 

15:30-15:50 茶敘時間及交流 

15:50-16:20 
【綜合座談】（含實務分享及互動）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鄭學淵學務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6:20-16:30 
【閉幕式】 

閉幕致詞：教育部長官、鄭學淵學務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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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全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社團活動增能研習報名表 

（請線上報名） 

區域 北一區  北二區  中區  南區 

學校名稱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是否

保險 

是(依規定適用於非公務人員) 

否(公務人員身份者不得再重複保險)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電話(辦公室)  

行動電話  

E-MAIL 
(報到通知寄發-必填) 

 

飲食習慣 

(請勾選) 

為共同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餐具與杯子。 

葷 素 

特殊需求                            

交通方式 

(請勾選) 

10/11 

去程 

當天自行前往，若開車，車號為__________ 。 

搭乘接駁車： 

(1) 08:30集合；於高鐵南港站 1A出口 

(2) 08:30集合；於臺鐵南港車站大廳 2A 

10/11 

回程 

當天自行回程 

搭乘接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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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將如何處理本同意書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1、 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1. 本部因執行113年全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社團活動增能研習業務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 本同意書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資料、

職業、行動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肖像授權等。  

3. 本部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地區為臺灣地區，使用期間為即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利用之方式

為書面、電子、網際網路或其它適當方式。  

2、 個人資料之使用方式  

1. 本同意書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規範並依據本部【隱私權政策聲明】，蒐集、處理

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務必提供完整正確的個人資料，若個人資料不完整或有錯誤，將可能影響您相關的權益。  

3. 您可就本部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進行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要求補充或更正。  

4. 您可要求本部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但因本部執行

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時，不在此限。  

5. 若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影響權益時，本部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如您對上述事項有疑義時，請參

考本部【隱私權政策聲明】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部聯繫。  

6.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目的與原先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本部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您可

以不同意，但可能影響您的權益。  

7. 肖像授權使用範圍:有關113年全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社團活動增能研習所拍攝之照片、影片、聲

音(含剪輯重製、串接、直播等)為不可撤銷的授權。  

3、 個人資料之保護  

您的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部【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倘若發生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

毀損、滅失者，本部將於查明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2條辦理以適當方式通知您。  

4、 同意書之效力  

1. 當您勾選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若您未

滿二十歲，應讓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您已取

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2. 本部保留增修本同意書內容之權利，並於增修後公告於本部網站，不另作個別通知。如果您不

同意增修的內容，請於公告後30日內與本部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繫。屆時若無聯繫將視為您

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之增修內容。  

3. 您因簽署本同意書所獲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

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書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5、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臺灣台

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 我瞭解並同意上述內容  

 

立同意書人：               （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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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交通資訊 

  搭乘接駁車資訊(發車地點：南港站) 

 

 

⚫ 自行前往(開車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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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2】會議場地圖 

【海大校園地圖】 

 

 

【活動位置圖】 

 


